
关于对黄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第 110 号建议的答复

签发人：汪峻

毕海鹏代表：

您在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

信用修复工作的建议收悉。经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良好的信用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帮助企业做好信用修

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之义。近年来，黄山市以信用修复为

抓手，逐步完善信用修复工作机制，探索破解企业信用修复过

程中的难点问题，帮助企业重塑良好信用，激发发展内生动力。

一、关于数据修复存在壁垒问题。今年 1 月 19 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沟通对接，

坚决打破数据壁垒，切实解决“多头修复”问题。目前，省发改

委正在制定《关于征求安徽省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实施

方案》，明确要求推动实现“一网通办”，推动信用修复事项全

流程网办，确保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和应用“应接尽接、应上尽上”，

全部纳入同级政务服务平台管理和办理，推动修复结果信息跨

部门、跨层级共享互认，实现企业信用修复“一次提交、多次复

用”。待方案正式下发后，我委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加强沟通

协调，做好信息共享，着力破解数据修复壁垒问题。目前，我

市政府部门对企业信用信息审核主要以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的报告为准，对于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数据不作为评判依据。

二、关于信用修复处理周期较长问题。我委将加强信用修复

流程公示，梳理行政处罚、异常经营名录、严重失信主体 3 类

信息修复的条件、途径、申请要件、办理时限等内容，通过各

级信用门户网站、黄山政务服务网、“皖事通”APP、政务服务

大厅告示牌等多渠道发布。依托全省统一信用修复系统，在线

受理各类失信信息修复申请，推动市县二级政务大厅信用修复

窗口建设，提供帮办服务，实现修复事项线下“一站式”受理。

进一步规范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使用，印发市级信用信息目录

和归集指南，全量、规范归集“双公示”，要求行业部门统一

信用信息报告出具口径，按月对双公示报送数据进行核查，将

数据报送时效性和准确性纳入考核，确保信用网站公示信息及

时、准确。

三、关于信用修复意识不足，征信修复防诈意识不强问题。

我委将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多样化宣传，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提高信用修复知晓率。通过信用黄山网站，发布信用修复流程，

定期公示信用修复案例，扩大信用修复知晓率。联合市场监管、

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通过进企业、进商圈等方式开展线下

宣传活动，发放信用修复宣传折页，开展信用修复专题培训，

实地走访失信企业，进一步强化企业诚信经营意识。2023 年以

来，开展各类诚信宣传 10 余次，累计发放信用宣传手册 1200

余册，受理信用修复申请 1193 余条，成功帮助 261 家企业完成

679 条处罚记录修复，在全市营造了信用修复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委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相关工作部署要求，



持续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引导失信企业自觉纠正失信行为，重

塑企业诚信形象，为企业实现良性发展赋能，推动全市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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